服务范围、服务要求及服务标准
1.服务范围
1.1各乡镇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分散式处理设施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接管长度（含泵站）（km）
	其中泵站数量（座）
	分散式点位（含管网）（座）
	备注

	一
	礼嘉镇
	
	
	
	

	（1）
	分散式处理设施老点
	
	
	-
	

	（2）
	洮滆一期
	18.362
	15
	-
	

	（3）
	洮滆二期
	89.426
	60
	-
	

	（4）
	洮滆三期
	38.128
	39
	2
	

	
	合计
	145.916
	114
	2
	

	二
	前黄镇
	
	
	
	

	（1）
	分散式处理设施老点
	
	
	10
	

	（2）
	洮滆一期
	20.83
	15
	-
	

	（3）
	洮滆二期
	74.273
	69
	1
	

	（4）
	洮滆三期
	32.065
	20
	-
	

	
	合计
	127.168
	104
	11
	

	三
	洛阳镇
	
	
	
	

	（1）
	分散式处理设施老点
	
	
	5
	

	（2）
	洮滆一期
	26.383
	17
	-
	

	（3）
	洮滆二期
	32.153
	35
	-
	

	（4）
	洮滆三期
	4.798
	2
	-
	

	
	合计
	63.334
	54
	5
	

	四
	牛塘镇
	
	
	
	

	（1）
	分散式处理设施老点
	
	
	3
	

	（2）
	洮滆一期
	16.363
	15
	-
	

	（3）
	洮滆二期
	46.297
	36
	-
	

	（4）
	洮滆三期
	15.173
	14
	-
	

	
	合计
	77.833
	65
	3
	

	五
	湟里镇
	
	
	
	

	（1）
	分散式处理设施老点
	
	
	3
	

	（2）
	洮滆一期
	11.783
	4
	-
	

	（3）
	洮滆二期
	81.063
	38
	2
	

	（4）
	洮滆三期
	12.103
	6
	5
	

	
	合计
	104.949
	48
	10
	

	六
	雪堰镇
	
	
	
	

	（1）
	分散式处理设施老点
	
	
	15
	

	（2）
	洮滆一期
	45.188
	25
	13
	

	（3）
	洮滆二期
	4.069
	5
	3
	

	（4）
	洮滆三期
	9.524
	7
	2
	

	
	合计
	58.781
	37
	33
	

	七
	嘉泽镇
	
	
	
	

	（1）
	分散式处理设施老点
	
	
	4
	

	（2）
	洮滆一期
	10.263
	6
	1
	

	（3）
	洮滆二期
	148.461
	61
	26
	

	（4）
	洮滆三期
	107.666
	49
	2
	

	
	合计
	266.39
	116
	33
	

	
	各乡镇总计
	844.371
	538
	97
	


注：上表工作量为现有估算数据，最终结算以各方确认的数据为准。
1.2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老点）移交核查标准
[bookmark: _Hlk212623171]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老点）需符合移交核查标准，方可纳入本统一运维。本项目设置一个月过渡期，期间各乡镇向主管部门（区农业农村局）提交核查申请，经主管部门（区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各乡镇、运维单位（中标人）共同核查确认。移交核查标准详见附件1。核查后确认暂时无法纳入统一运维的老点，经整改后，可再次申请核查。各点自核查通过纳入统一运维后，开始计算服务费。
2.服务内容
（1）上述接管工程管网、污水井、压力输送管的巡查、清通、管护、视频排查修复，污水管内疏通的垃圾淤泥清运处理、汛期防汛工作等。
（2）各污水泵站设施的日常巡查，上报异常，泵站内保洁和场地绿化环境维护及各类垃圾清运等。
（3）对分散式处理设施的构筑物、设备、电器、仪表、监管终端的运行情况巡检管护，及时修复各类设施、管网故障，对设施附属的绿化、湿地进行维护，按规定进行水质监测，并做好分散式处理设施运行、检修等台账记录。
（4）甲方要求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服务。
3.服务要求
[bookmark: _Hlk205742103]3.1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服务要求
3.1.1巡视频次要求见下表
表3-2  接管污水管网和泵站巡视频次要求
	序号
	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频次
	备注

	一
	管网巡查
	
	

	1
	管网巡查
	一周不少于一次
	

	2
	管网疏通
	一年不少于一次
	

	3
	井盖更换
	配套巡查工作
	2小时内更换

	4
	污染源溯源排查
	根据甲方要求，安排人员排查
	

	5
	视频检测（以甲方下达任务要求为准）
	根据甲方要求每年完成当年辖区1/3及以上的排水管网视频检测。
	配套同步实施相应的修复工作及安全生产措施。

	二
	泵站巡查
	
	

	1
	泵站巡查
	一周不少于一次
	

	2
	泵站抄表
	一天一次
	

	3
	场地环境整理、保洁，绿化养护
	全年
	根据甲方要求

	4
	垃圾清运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清理
	



3.1.2日常巡查管护工作要求
（1）乙方对日常巡查应实行定人、定路段、定责职、定标准，确保管护范围内排水设施每天巡查到位，管护到位，日常巡查不留死角，做到发现问题要早、处理问题要快、确保管护范围内排水设施排水通畅。
（2）安排足额定量的固定专职人员做好白天巡查和夜间值班，配备必要的交通巡查工具，确保污主支管、窨井等排水设施以及养护范围内的泵站有专人巡查管护，并做好巡查台账记录，做到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报告甲方。
（3）在日常管护中做到井座与路面平整、井座与井盖完整，井盖安放平稳严密，井内无淤积物，保证排水管网畅通运行。
（4）配备专员每日统计、分析污水提升泵站的运行数据；每月对格栅、粉碎机、水泵、闸门、液位计和流量计等设施检查和维护；定期做好电气设备的维护，对电控柜的用电器情况进行检测是否正常、电线电路是否正常。
（5）及时发现并上报违反排水许可、损害管网设施等行为。在巡查管护过程中，发现违章接管、偷排、擅自施工影响管网设施安全等行为，应及时通知甲方。乙方需派员现场监督整改，直至整改到位后将相关信息反馈给甲方。
（6）对巡查范围内新（改）建配套排水设施、排水接管户实施的内部污水管网的建设进行跟踪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甲方；派员协助甲方做好对接管户接管前的验收工作。
（7）巡视人员着装整洁，有巡视标志，要熟练掌握和运用排水设施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熟练掌握巡查范围内设施数量和运行状况。
（8）建立服务热线电话，对居民和媒体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处理，做到反应快捷，处理及时。
3.1.3疏通维护工作要求
（1）乙方负责排水管网设施的日常管理养护，定期进行疏通，保障管网畅通正常运行。在发现污水外溢、管道堵塞、井盖失窃破损等情况后，及时进行疏通和抢修。
（2）污水管网维护（疏通、清理）：乙方进场后立即安排队伍对管护范围内的管网进行一次整体清理、疏通。乙方以甲方提供的污水管网GIS图为准，详细核对管网情况，对污水井盖进行标号，记录疏通、清理的主管网长度、支管网长度、污水井数量，向甲方汇报。
（3）污水管网疏通、清理工作包括污水主支管道、窨井的疏通和清理，垃圾、淤泥的外运及规范处置等。由乙方寻找有资质的处置单位（需向甲方提供相关单位的资质证明）处置，运输完成、处置完成后需向甲方提供相应台账资料。所清运的垃圾必须满足环保、卫生等相关要求。在保证污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前提下定期对污水管网、污水井进行疏通、清理。污水管积淤量不超过2cm。
（4）污水主支管网的淤泥收集、干化、外运及处置包含于管护单价中，由中标单位负责，运送至符合资质要求的淤泥接收单位，运输途中禁止“跑、冒、滴、漏”。所有淤泥的运输必须按照环保、安监、甲方及淤泥接收单位的要求，并做好相应的台账资料。
（5）巡查发现和110指挥中心转告的污水窨井盖缺损，应立即指派专业人员现场设置警示标志，2小时内更换到位并做好详细记录（更换前后的对比照片、路段及路灯号）并于当日下午17：00前形成书面报告，上报甲方。由于乙方更换不及时造成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进行赔偿。
（6）乙方疏通维护人员需严格按照《加强全区雨污水管网管护的通知》（武水[2020]58号）及《武进区乡镇污水管网设施管护办法》(武排水[2013]2号)进行日常维护，在日常维护中要求施工作业现场设置作业护栏、标志等安全措施，施工结束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状，不得影响行人和交通的安全。
（7）疏通过的管道及更换过的窨井井盖、井座等质保一年，（人为因素造成的除外），在此期间内如发现有堵塞或其他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乙方有义务及时免费处理，如造成损失，由乙方负责。
（8）非巡查管护原因造成的水患事故与抢修任务，在接到抢修任务后要在30分钟内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作业，对排水管线和窨井堵塞造成的路面积水、积冰事故的，需尽快修复。
3.1.4防汛应急工作
（1）配合防汛部门和甲方做好管护范围内排水防涝工作。
（2）制定汛期科学合理的汛期值班、巡查及应急制度，成立应急抢险小组。汛期、台风等大暴雨恶劣天气期间，应急小组要以雨为令30分钟内及时上岗到位。根据防汛部门及甲方要求配置24小时值班人员及道路巡视人员。24小时值班人员不少于2人，道路巡视人员数量根据甲方要求。
（3）对积水严重的地区或路段进行应急排水，控制积水和淹水的蔓延，防止事态扩大。在积水严重的地区设置标志并派专人看守，疏导群众。必要时组织抢险队集中投入排水抢险。记录并反馈汛期污水管网满溢时间、地点、面积，查找满溢的原因，并提出科学合理的整改方案。
（4）管护范围内泵站，在恶劣天气下，也加派人手进行巡查，确保泵站稳定运行，并做好相关台账。
3.1.5安全、环保要求
（1）乙方对污水排水设施的日常管理、疏通等施工过程中，要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做好安全围护、安全警示标志等安保措施，保证施工作业人员、行人、交通车辆等的安全。
（2）乙方应定期组织对员工岗位的专业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特殊岗位要求持证上岗。
（3）因污水窨井盖缺损，乙方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或未及时更换缺损井盖造成安全事故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相应赔偿。
（4）管护工作的安全、环保、卫生等责任由乙方承担。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依法承担。
3.1.6智能化系统要求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半年内，建设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运营服务智能化系统。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1）将服务范围内的管网分布、设备设施、各类传感器等数据进行集成，结合GIS数据进行多维度展示；
（2）系统流程应包含常规作业计划（包括巡查、运维计划等）和非常规作业计划（应急、突发事件等）；
（3）实现各作业流程（工单）的闭环管理；
（4）提供系统数据与其他平台的交互接口；
（5）按主管部门和甲方要求提供多种统计口径，实现多方位数据比对和展示。
系统运营所需的互联网注册、域名申请、备案等工作由乙方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的初始数据录入由乙方负责。上述费用包含在乙方的合同价中，不另行支付。
3.1.7其他要求
（1）乙方应做好污水管网设施的管理、维护、运行、考核等台帐工作。
（2乙方应配合水政、环保等执法部门对损害或严重影响排水设施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工作。
（3）乙方应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服从甲方督查人员指挥，及时处理完成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定期汇报管理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
（4）招标文件所列的设备要求仅为乙方完成该项目的最基本要求，当发生紧急或者特殊情况时，乙方须根据甲方要求及实际情况增加人员和设备，以满足应急工作需求。
（5）合同结束移交时，乙方需保证所维护设施完整、运营情况良好。
3.2分散式处理设施服务要求
为保证建成的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泵站正常稳定运行，绿化和湿地有专人维护，在分散式处理设施运维管理中做到专业化、信息化、制度化。
（1）运维队伍建设
乙方负责管护范围内村庄生活污水设施的运行管理。乙方应配备足额的运维管护人员，管理人员需进行培训后上岗，严格按运行管理手册操作，按照要求巡视检查构筑物、设备、电器、仪表、监管终端的运行情况、对绿化、湿地进行维护，并按时做好运行、检修记录。
（2）规章制度建设
乙方应制订详细的设施（含绿化、湿地）运行维护规程、管网养护规程、安全操作规程、设备巡检及检修规程、水质检测规定、污泥处置规定、台账记录规定、运行维护人员培训规定、应急处理程序等。各岗位的专业运行维护人员应根据相关规程及规定，进行巡检、安全检查、设施（绿化、湿地）维护、设备保养、检修更换、运行台账记录、水质检测等工作。
其中，针对应急处理程序应制定专项应急处理方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并制定响应机制等，应急处理方案应上报甲方备案。
（3）日常巡检养护要求
乙方应定期对设施、管网及附属绿化、湿地进行巡检养护，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各类附属部件完好，设备箱体箱盖无破损、无锈蚀等情况，站点绿化、湿地等环境卫生整洁，巡检过程中应拍照留存。对巡检发现的一般问题应在当天内整改到位，难度较大问题应在甲方允许期限内及时整改恢复；有特殊情况的应上报甲方，包括设施设备严重故障需长期停用维修的，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环）影响设施正常运行需区镇协调解决的，其他工程施工影响设施运营的等情况。涉及到设施的停用、报废、拆除等情况向甲方及区级主管部门提交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进行。
（4）设施水质管理
乙方应保障处理设施出水达标排放，排放水质应根据设施规模、排放去向达到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462—2020）内相关分级要求。乙方应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的频次进行设施水质自行监测，100T(含)以上设施每季度一次，20T（含）至100T设施每年一次；20T以下设施每年抽检率应不低于20%。（以检测报告为准，生态环境部门如有新要求的应执行新要求的监测频次）。
（5）监管平台管理
做好信息监管终端的维护管理，保障信息通畅。设立专人每天查看智能监管平台，对平台上显示的故障问题进行现场核实，无特殊情况应在当天内整改到位。
（6）资料保存要求
应建立健全资料保存的规章制度，保存的资料应包括基础资料和运行管理资料。资料应完整、准确客观、清晰，并有专人负责保管。所有的维护管理记录应事先准备好记录表格或表单，记录应确保正确、清晰、及时。使用计算机进行记录的维护和运行资料应有备份。保存的资料通常包括：1）污水处理系统设备档案和技术资料。如：说明书、各类图纸、安装调试记录、验收记录等。2）处理系统的维护、更新改造记录。3）系统突发事故和设备损坏及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记录。4）处理系统的运行记录。5）进出水水质记录、污泥处置记录。6）能耗及物料消耗记录。
（7）合同结束移交时，乙方需保证所维护设施完整、运营情况良好。
4.人员和设备要求
4.1人员要求
乙方应组建至少8人的项目组。汛期、台风、暴雨时根据实际情况配置24小时值班人员及道路巡视人员。24小时值班人员不少于2人，道路巡视人员数量根据甲方要求。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防汛部门及甲方的要求，积极配备人员、设施、设备，做好管护范围的防汛除涝工作。
4.2设备要求
乙方应具有承担中标项目业务所需要的工具及机械设备以保证工作效率并符合为本项目服务的相关要求。乙方至少应为本项目配备如下车辆、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最低数量
	备注

	1
	清洗车（总质量≥15吨）
	辆
	2
	

	2
	清淤车（总质量≥5吨）
	辆
	2
	

	3
	吸污车（总质量≥15吨）
	辆
	2
	

	4
	检修车
	辆
	2
	

	5
	管道机器人和管道潜望镜
	套
	2
	

	6
	发电机组（功率≥120kw）
	台
	1
	


注：各分项合同有其他要求的，以分项合同要求为准。
5.验收及考核办法
5.1验收
验收主体：甲方、区级监督单位（区财政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等）
验收时间：履约验收条件达到时，甲方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启动履约验收工作，并向乙方发出《政府采购履约验收通知单》。
验收方式：甲方应当成立验收小组，负责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具体工作。
验收内容：验收小组应当制定验收工作实施方案，按照方案开展验收，出具验收意见。
验收标准：应当符合政府采购合同约定、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强制性标准、以及行业标准、专业标准等。
5.2考核
5.2.1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考核标准：见附件2；
5.2.2分散式处理设施考核标准：见附件3。

附件1
武进区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移交核查标准（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全区除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PPP项目以外的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移交核查工作，主要包括武进区已建、在建和即将建设的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本标准规定了已建成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以下简称“工程”）须达到的工程资料、处理设施、管网收集、排放水质及信息管理等移交核查要求。
二、处理设施要求
处理设施规模应与村庄总人口数、人均用水量及村庄发展趋势相匹配。处理设施应正常稳定运行，电气自控系统、各类附属设备等运行正常，各工艺模块完整无缺陷，填料无脱落、分布均匀，污泥性状、浓度等正常；调节池容积适宜且密封良好无渗漏、下沉现象；设施应无明显噪音、异味，设施外观完整且无明显损坏、锈蚀等现象，设备箱体、设备间等安装平整。设施应设有明显清晰的分界线，绿化（湿地）等完整且管护良好，设置含有详细公示信息的标识标牌，明确标注设施排水口，并设有采样井或其他便于采样的装置。设施应具有独立电表、用电账户及电表号，配备有数据远程传输功能的流量计。
三、管网收集要求
工程原则上应建有单独的污水收集管网，有效收集农户厨房、洗涤和淋浴、厕所等农村生活污水。对于村庄情况复杂、房屋间距小、房屋紧邻河道难以实施雨污分流的村庄，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截流制收集污水。污水收集管道应无堵塞、脱节、破损、渗漏现象；检查井及各类接户井应便于定期维护清掏，且无下沉、井盖缺失、破损等现象。
四、信息管理要求
处理设施应具备接入远程监控管理平台的硬件和软件条件，远程监控管理平台各设施的数据传输端口及协议须与远程监控管理平台相匹配，设施提升泵、鼓风机等部件运行工况、调节池液位、设施产水量及用电量及站点现场影像应具备实时监控的功能，各项功能远程监控管理平台一致。


附件2
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运维考核细则
[bookmark: _Hlk216008155]根据区水利局《武进区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统一运维工作方案》各项要求，以《工作方案》附件二为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运维考核细则。
农村生活污水（接管工程）管网及配套泵站
运维考核细则
根据《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要求，洮滆农污工程的运行管护服务内容主要为污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的现场巡查、运维养护以及台账管理等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现场巡查要求
1.管道。每周巡查不少于一次。巡查管道上方路面是否塌陷；是否存在乱倾倒；是否存在违章占压；是否存在违章排放；是否存在私自接管；管道周边是否有其他工程施工影响，以上情况应及时制止并上报。
巡查检查井盖是否缺失、损坏或打不开，如有应立即设置警示标志，并在2小时内更换。巡查是否液位异常，是否冒溢，是否高水位或上下游存在液位差，如有应及时疏通检查。检查井框盖是否变形、破损；爬梯是否松动、锈蚀或缺损；井壁是否存在泥垢、裂缝、渗漏或抹面脱落等；管口和流槽是否破损；井底是否存在积泥；防坠设施是否缺失、破损，是否存有垃圾、杂物，以上情况应及时检修。
2.泵站。每周巡查不少于一次。巡查水泵的运行情况，包括水泵是否正常工作、电机电压电流是否正常，并做好巡查记录。
（二）管网和泵站等设施的养护要求
1.管道。管道疏通每年不少于一次，抽检管道内积泥深度不得超过2厘米，通沟污泥须外运和规范处置。
2.检查井盖。铸铁井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铸铁检查井盖》CJ/T 3012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井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纤维混凝土检查井盖》JC 889的有关规定，检查井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检查井盖》GB/T 23858的有关规定；车辆经过时，井盖不应出现跳动和声响；井盖的标识应与管道的属性相一致。
3.防坠设施。防坠设施上的垃圾和杂物应及时进行清理，不得将垃圾和杂物扔入检查井内；发现防坠设施不牢固的，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4.压力管。压力管释放井是否正常出水；排气阀应及时检修。
5.污水泵站。应配备专员每日操作调阅平台，统计、分析污水提升泵站的运行数据；每月对格栅、粉碎机、水泵、闸门、液位计和流量计等设施检查和维护；定期做好电气设备的维护，对电控柜的用电器情况进行检测是否正常、电线电路是否正常。
（三）运维台账的管理要求
运维台账应记录完整，包括现场巡查记录、管网以及配套设施运行维护记录、水质水量记录、沟通污泥运输处置记录等，相关台账和记录应清楚详细、装订规范、归档及时。
（四）考核办法
1.甲方根据区、镇对污水管网长效管护考核的要求，结合国家对污水管网相关管理制度、规程、办法等规定，每季度对管护情况进行考核、量化打分，通过检查的方式评定乙方在长效管护上的质量。
[bookmark: _Hlk205718126]2.考核等级分为A、B、C、D四级，乙方考核得分X≥80为A级；70≤X＜80为B级；60≤X＜70为C级；X＜60为D级。甲方和监督部门结合考核情况结算管护经费。
	序号
	考核等级
	考核得分
	结算单价
	备注

	1
	A
	X≥80
	a元/米
	

	2
	B
	70≤X＜80
	a-0.5元/米
	

	3
	C
	60≤X＜70
	a-1元/米
	

	4
	D
	X＜60
	a-1.5元/米
	


注：X为考核得分，a为合同中接管管网维护单价。
3.考核得分C级及以下为不合格，连续2次C级甲方有权清退，D级则养护工作极差，甲方有权直接清退。
养护中途被清退或取消续签资格的，由甲方安排其他养护单位暂时接管养护工作，直至重新招标新的养护单位接管（接管期费用按原中标标段单价核算支付）。其中被清退或取消续签资格的单位不可参加上述重新招标。
4.其他违约责任
【由各乡镇自行制定】


附表：
运维单位考核表
	序号
	项目
	分值
	考核标准
	考核得分
	考核情况

	1
	落实队伍
	设备
	3
	运维单位需配备专业的设备：如检测设备、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防毒面具等，以及专用适合的运维车辆、器具、安全防护用品等。酌情扣分。
	
	

	
	
	人员
	2
	管护人员应按规定进行岗前培训，并持证上岗，培训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具备承担相应工作必须的能力。酌情扣分。
	
	

	2
	规章制度
	制度
	3
	建立管网管护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巡检制度。酌情扣分。
	
	

	
	
	预案
	2
	建立工程抢险、应急救援等各类应急预案。酌情扣分。
	
	

	3
	日常巡查
	管网
	10
	定期巡查污水管网和污水检查井。无压占、私接和井盖缺失情况。发生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因井盖缺失导致伤人事件，一次扣10分。
	
	

	
	
	泵站
	10
	泵站正常运转，设备设施完好，泵池内无明显各类漂浮物。酌情扣分。
	
	

	4
	管网运维
	功能性
	10
	管道畅通无阻，积泥深度不超过2cm，无较大的硬块杂物。压力管道畅通，控制阀、放气阀完好，无故障现象。一次检测不达标扣2分，扣完为止。
	
	

	
	
	结构性
	10
	污水管道抽检，无重大破损问题。酌情扣分。
	
	

	5
	设施运维
	泵站
	20
	按规定对设施设备、PLC、电气安全用具等进行定期检测。因泵站故障导致污水漫溢，一次扣5分，扣完为止。
	
	

	6
	通沟污泥
	5
	通沟污泥及时外运和规范处置。发生一次乱倾倒，扣5分，扣完为止。
	
	

	7
	监控平台
	5
	建立涵盖全镇农村污水管网及配套泵站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对运行和维护质量进行全面监控。酌情扣分。
	
	

	8
	台账管理
	5
	包括招投标和运维合同、现场巡查记录、管网以及配套泵站运行维护记录、水质水量记录、沟通污泥运输处置记录等，相关台账和记录应清楚详细、装订规范、归档及时。酌情扣分。
	
	

	9
	应急管理
	5
	做好雨天溢流管理，做好污染应急处置。酌情扣分。
	
	

	10
	社会反响
	10
	无上级通报或新闻媒体曝光事件。发生一次扣2分，响应处置不及时扣5分，扣完为止。
	
	

	
	总分
	100
	
	
	



[bookmark: _GoBack]
附件3
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式设施）运维考核细则
[bookmark: _Hlk216008171]根据区农业农村局《武进区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统一运维管理工作方案》、《武进区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运维考核办法（试行）》的各项要求，制定武进区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运维考核细则。
武进区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运维考核细则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考核得分

	一
	水质管理（30分）
	水质自检
（10分）
	运维单位应根据生态环境部门、行业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次和有关标准、方法，定期自行监测污水处理设施的进水和出水水质，按时上报水质自行监测数据。
评分标准：检测频次、项目、标准不符合要求的，每处设施扣0.5分；未按时上报自行监测数据的，每次扣1分。
	

	
	
	水质达标
（15分）
	运维单位应保障设施出水稳定达标，确保设施出水达到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评分标准：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第三方监督单位水质检测不合格的，每处设施每次扣0.5分。
	

	
	
	水质整改
（5分）
	运维单位应对水质超标设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持续跟踪检测超标设施水质整改情况，完成水质整改。
评分标准：水质超标设施未在限期内完成水质整改的，每处设施扣1分。
	

	二
	项目维护（45分）
	设施设备及污水管网巡检养护
（25分）
	运维单位根据运维合同（协议）约定的要求制定设施设备（含提升泵站）及污水管网巡检计划，按每周不少于一次的频次开展设施运维管护巡查，按每月不少于一次的频次开展管网（提升泵）养护巡查。定期做好设施维修保养和管网维修养护工作，确保设施设备、管网（含提升泵站）正常运行，设施各类盖板及机电设备无损坏堵塞、缺失锈蚀，生化系统、曝气系统运行良好；污水管网无堵塞破损，井盖无缺失损坏、渗漏塌陷。运维单位应建立设施设备备品备件管理制度及仓库，确保备品备件数量充足。
评分标准：
1.设施设备及污水管网巡检频次未达要求的，每处设施扣0.2分；
2.检查中发现养护维修不到位，或设施管网不正常运行（含信息平台、各类交办等问题），未及时整改到位的，每发现一起扣0.5分。
	

	
	
	污泥处置及环境管理
（10分）
	运维单位应定期对设施进行清淤，防止沉积物及污泥淤积；应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按照规范进行污泥处置，应具有明确的污泥处置路径或污泥委托处置合同。运维单位应建立健全污泥处置台账，完整、规范填写污泥处置台账。
运维单位应确保设施周边环境整洁，无乱搭建、乱堆放现象；及时清理湿地或绿化上的杂草、垃圾等，及时清理疏通湿地填料，水生植物按季节及时收割、补种；站点公示牌无破损缺失，公示信息完整准确规范。
评分标准：
1.运维单位无相关的污泥处置方案及委托合同的，扣2分；运维单位未在合理时限内及时处理污泥，或污泥处置不规范造成环境污染的，每发现一起扣0.5分；
2.站点绿化、湿地维护不到位，周边环境较差的，公示牌管理维护不到位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
	

	
	
	安全应急管理（5分）
	运维单位应保障生产和服务的稳定和安全，组织安全生产检查，规范填写安全生产台账及巡查记录。做好雨天等应急处置响应工作，及时做好各类应急事件处置。
评分标准：
1.安全生产台账及巡查记录填写不规范不齐全的，未开展安全生产巡查的，每次扣0.1分；
2.项目运营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每起扣1分；造成不良影响的，每起扣3分；发生严重事故的，每起扣5分。
3.巡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未及时整改的，或应急事件响应不及时、未按时整改到位的，每一处扣0.1分。
	

	
	
	远程监控信息系统及终端设备维护（5分）
	运维单位应确保远程监控信息系统（且含监控终端设备）保持稳定正常运行，接入市级农污信息管理平台，能够实时掌握设施的基本情况、现场影像、运行工况、水量电量等运营数据、维修工单记录及综合分析数据等情况，并与农污监管平台融合连接。针对平台报警信息，运维单位应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核查，消除报警问题。
评分标准：
1.远程监控信息系统不正常运行，且未及时维护恢复的，每次扣0.1分；
2.未及时消除平台系统报警信息或平台显示设施故障问题的，每发现一起扣0.2分。
	

	三
	社会及生态影响
（10分）
	社会舆情
（10分）
	运维单位应确保工程运维管护社会反响良好，无各级投诉、通报或媒体曝光问题。
评分标准：存在群众及政府平台有效投诉、上级通报、媒体曝光问题的，每发生一起扣0.1分，运维单位限期内未能解决相关问题的，每起扣0.5分。
	

	四
	管理
（15分）
	组织管理与运营制度
（10分）
	运维单位具有固定办公场所，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交通工具、安全防护用品和运维管理设备等。按规定组织运维人员开展岗前培训、专项业务培训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活动。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员工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维修责任制度、水质采样监测制度、巡检保养管理制度等。有完善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各工种操作规程、各种设备操作规程，各种危险作业操作规程等。有完善的应急意外事故的工程抢险、应急救援机制，制定应急预案。
评分标准：
1.运维单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交通工具、安全防护用品和运维管理设备等不合理的，每处扣0.1分；未按规定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或培训存在不足的，每处扣0.1分。
2.无相关运维制度、规程、预案的，每处扣0.2分；存在不足的，每处扣0.1分。
	

	
	
	档案台账资料管理
（5分）
	工程运维管护方面档案资料编制应及时、完整、真实，归集整理应及时、规范。 相关档案文件内容应真实，真实系统反映工程运营、养护、维修状况；档案文件管理系统规范，应有专人负责。运营台账记录完整，包括巡检记录、养护维护记录、进出水水质记录、运营报表等。
评分标准：每处不符合要求的，扣0.2分。
	


注：1.每项指标分值均为该项的扣分上限，扣完为止。本考核表满分为100分，区级考核每年一次，结合日常巡查出具考核结果报告。
2.全年考核得分≧90时，全额拨付运维管护费用；当全年考核得分<90时，按全年考核得分/90*100%的比例拨付运维管护费用。

